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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解读】 

上海市教委下发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

办法（试行）》 
 

为切实增强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，强

化责任意识，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，上海市

教委于近日印发了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

责办法（试行））的通知，对因违反相关管理规定或未履

行安全管理职责等行为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的追责问

责做了明确的规定。 

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

）》明确，高校要建立健全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验室三级

联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，明确各级安全责任。学

校二级单位要尽到主体责任，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

验室安全工作主要领导责任人。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

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应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、

隐患整改、个人防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实验

室安全。 

高校要加强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建设，建立应急处置

机制。学校、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应建立各层面的应急预案

或应急措施，定期开展应急处置知识学习、应急处理培训

和应急演练，保障应急人员、物资、装备和经费，保证应

急功能完备、人员到位、装备齐全、响应及时。 

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

）》还明确了构成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事件的行为包括： 

（一）存在违规购买、储存、使用、运输、转让或处

置危险化学品（尤其是包括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、爆炸

品、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等在内的管制类化学品）、特种

设备、放射性同位素及核材料、射线装置、危险废物等，

或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被盗或遗失，或发生上述情况未

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； 

（二）存在未进行相应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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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内使用超出其生物安全许可范围的生物材料或进行

超出其生物安全等级的操作，开展动物实验等情况； 

（三）发现安全隐患，或接到整改通知，拒不整改或

整改不到位；未经许可擅自启用被封实验室或实验设施设

备； 

（四）存在未落实实验人员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实验

室准入制度、项目安全审核制度等情况； 

（五）存在未制定必要的操作规程，未制定必要的应

急预案等情况； 

（六）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后，未积极采取处置措施

、迟报瞒报谎报漏报、人为破坏事故现场等； 

（七）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违反安全管理相

关规定、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行为。 

根据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

试行）》，高校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参照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分为特别重大事故、重大事故、较

大事故、一般事故四类，由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依法

开展调查。对造成人员轻伤，或者产生重大安全隐患，或

者造成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的高校实验室安全责任事件，由

发生高校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，要有两名（含）以上校外

专家参与。调查处理情况要报政府相关部门。 

 

【校内工作】 

学校组织召开“同济大学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2023年第一

次全体会议” 

 

4月14日下午，顾祥林副校长主持召开同济大学实验室

安全领导小组2023年第一次全体会议，会议以线上线下相

结合的方式召开。安全生产办公室、保卫处、科研管理部

、财务处、人事处、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

作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信息化办公室、实验室安全管理

办公室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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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相关同志参会。 

 

 
 

会上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《

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实验室安全

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

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

织开展 2023 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

，汇报了《同济大学2023年实验室安全检查实施方案》及

学校2022年实验室安全工作总结、2023年实验室安全工作

计划。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《同济大学2023年实验室

安全检查实施方案》，该方案会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完善后

印发。 

顾祥林在最后总结时强调，实验室是开展实验教学的

主要阵地，是支撑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场所，实验室安全

是开展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的前提和保障，也是生产安全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实验室安全工作复杂艰巨，安全风险大

、社会关注度高，出事就是大事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思想

上要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。他还同时强调，安全

没有上线，风险无时不在，在行动上我们一定要注重科学

管理，加强智能化管理，坚持用最坚决的态度、最严格的

要求、最扎实的举措，抓实抓细抓好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

，坚决遏制实验室安全重特大事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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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组织召开“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实验室安全工作

会议” 

 

4月14日下午，顾祥林副校长主持召开2023年第一次实

验室安全工作会议，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

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、安全生产办公室以及各学院分管

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及相关老师参会。 

 

 
 

 

大会伊始，顾祥林强调，实验室安全对我校的一流科

学研究和一流人才培养至关重要，各学院、各部门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落实，认真学习教育部下发的《高等

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，加强实验室安全的规范化、科学

化和智能化管理，努力建设有特色的实验室安全防范体

系。 

随后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实验室安

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

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部署了2023年实

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及其他重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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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开展4·15国家安全教育日“实验室安全”主题宣传活

动 

 

2023年的4月15日是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，为了

响应教育部关于加强安全宣传的相关要求，实验室安全管

理办公室向23个学院的师生派发了学习宣传折页，以宣贯

教育部印发的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，进一步提高

师生的安全意识。 

 

 

与此同时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还联合党委学（研

）工部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“同济大学生”公众号发

布了名为“请查收！实验室安全小贴士！”的实验室安全

主题教育推文，以图文相结合、视频等受学生欢迎的形式

寓教于乐，助力增强学生实验室安全素养。 

 

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到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专项调

研 

 

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中

关于“加强现代技术手段、加强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实验室

安全全周期管理工作机制”的相关要求，更好地服务于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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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对原试剂耗材采购平台进行了

升级改造，并于3月起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试点运行。 

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，4月18日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

室到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学校试剂耗材采购平台升级上

线事宜展开专项调研，并与环境学院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

。 

 

 
 

在座谈会上，作为新平台的第一批使用者，环境科学

与工程学院的学生积极地向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反馈了

自己的使用感受，并对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

了宝贵的改进意见。实验室安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对反馈

意见表示了感谢和肯定，并表示会积极改善平台的相关功

能，确保新平台在正式上线后能够平稳、顺利的运行。 

本次调研对即将正式上线的平台运行起到了积极有力

的推动作用。 

 

【对外交流】 

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积极与兄弟高校针对实验室安全

工作开展交流活动 
 

4月24日上午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员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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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开展调研，双方重点围绕实验室安全管理经验、

实验室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。 

 

 
 

随后，调研工作组还实地考察了“南开大学实验室安

全实训基地”。 

 

 
 

据介绍，该基地创建于2018年，分设有化学安全、生

物安全、虚拟仿真体验区、警示教育区等，并巧妙地把实

验室安全检查要点与实际管理要求相结合，具有很好的借

鉴意义。 

同日下午，调研工作组还赴天津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

理处作了进一步的调研，双方就实验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

深入的交流与讨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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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院风采】 

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举办“以案为鉴，筑牢青春防线”校

园法纪安全讲座 
 

4月21日下午，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举办“以案

为鉴，筑牢青春防线”为主题的校园法纪安全讲座，邀请

了来自黄渡派出所的狄冬萌警长和实验室安全办公室的邢

露老师分别就法律知识和实验室电气安全知识做了专题介

绍。学院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洪玲、实验室办公室主任

段晓英、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许青、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孙

海燕，以及来自本研近七十名学生代表参与了本次讲座。 

 

 
 

黄渡派出所狄冬萌警长主要从防范电信诈骗、以剧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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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易入“坑”的宠物这三个方面对同学们开展法律知识

宣讲，并提醒各位同学在人与人相处中产生矛盾时，应该

遵纪守法、冷静妥善处理，换位思考才能有利于避免矛盾

冲突，千万不可采取以暴制暴、打架斗殴等不正当不合法

的行为来解决问题，否则将为违法犯罪行为付出沉重的代

价。 

 
学校实验室安全办公室邢露老师主要从电气事故类型

、危害及实验室电气事故的预防等方面为同学们介绍了实

验室电气安全的相关知识，并宣读了《高等学校实验安全

检查项目表（2023）》中关于用电安全的规定。 

安全无小事，只有人人强化安全意识，方能共建平安

校园；校园生活也因为有法律护航，才能美好前行。希望

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提高法律意识、提升安全素养,严肃校纪

校规、杜绝违纪行为，弘扬同济精神、彰显名校风采，共

同创造平安和谐校园，谱写美丽奋斗青春！ 

 

 

 

 

 

 
 

发：分管校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、各学院 
 


